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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人要求委員會介入

1 投訴人在收到公共部門投

訴處理結果的通知日起計30
日內，若不滿意其結果，可
以書面方式要求委員會介
入，並須說明理由。

2 申請條件：

1. 在法定時限內提出；
2. 不涉及其他法律程序。

委員會按實際情況約見投訴
雙方或相關人員

歸檔

委員會蒐集資料並進行分析

委員會通知投訴人
最終結果

完成處理

是

投訴人要求
委員會介入1

符合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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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
委員會發表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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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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